附件3

2026年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双随机”

检查资料清单

一、《2026年本地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自查表》(基本情况、从业行为和成果文件)或《2026年外地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中山分支机构(服务点)自查表》(基本情况、从业行为和成果文件)（详见附件1和附件2）（加盖企业公章的扫描件）。

二、企业的承诺书（加盖企业公章的扫描件）（详见附件4）。

三、企业及中山分支机构（如设有）的工商营业执照（加盖企业公章的正、副本扫描件）。

四、企业的技术档案管理制度、工程造价质量控制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加盖企业公章的扫描件）。

五、《（XXX企业）在中山市的造价专职专业人员情况一览表》（加盖企业公章的扫描件）（详见附件5）。

（一）造价专职专业人员为一级注册造价工程师、二级注册造价工程师及其他从事工程造价咨询活动的人员。

（二）人员性质填写范围包括：1、企业（中山市工商注册的总公司或分支机构）的全部造价专职专业人员；2、企业（非中山市工商注册的总公司）驻中山市的全部造价专职专业人员；3、除上述第1、2点的人员外，企业（非中山市工商注册的总公司）在中山市开展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的负责提供咨询并签字盖章的造价专职专业人员；

六、《（XXX企业）在中山市的造价专职专业人员情况一览表》（详见附件5）中造价专职专业人员相应的劳动合同、社保证明（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及注册造价工程师的注册证书、执业印章（加盖企业公章的扫描件）；如属退休人员提供退休证明及返聘合同；如现已离职的相关人员需提供离职情况说明（加盖企业公章的扫描件）及离职前4个月的社保证明、离职前的劳动合同（加盖企业公章的扫描件）。

七、《（XXX企业）承接中山市工程造价咨询业绩一览表》（详见附件6）（加盖企业公章的扫描件）。如企业在从2025年6月1日起至2026年5月31日止期间未有承接中山市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的填“无”并提供情况说明（加盖企业公章的扫描件）（详见附件7）。

八、本次检查将根据每个受检企业提供的《（XXX企业）承接中山市工程造价咨询业绩一览表》内容抽取其中2个业绩（不足2个的全部选取）进行成果文件检查。
